e
ey

a

AR A TG detf A AT 2
Bsqe A 3o 374 53,0

Bl

=

h’@%%#

\iﬁﬁa&avu:w%Au

/\/\/\/‘\/\ﬁ 9"‘

[SX)

AP B R AE R T
114 B 3 % 519055

HR4L F TrERTE B 2 MK A

>N
-
s
Tk
4
S
o
)
~=\
Pt
2
4

3P A

ARG Hhi AP EE S AP LT

v

1

=

<

d

IR‘%\PF A —B_J-—r'\jF, jZ»& 7 f%% ’ &g«_—\ ﬁ’fé';%ﬂlir'fiﬁ:}a

N N S
N

al

vmﬁﬁw@m
WOW oW W
ﬁ :

;h %
—

<

N

s c 143595 125 -
AR R R SR AL

~

o



i

(745382 *Tf AW AFH) 2 Bk A Afip X
FEOT TR BB OUEN T LG F Rl A
HHAEF ~HEEE R RF R &
Pp o REAEA SR DAY 2R E B R
HIREARME T L Far2 Hipjmd 2 975 3 % o
(=) 7P 2REBFHREZTHY -
(=) A kR EBFHREHH o
(~) Bl (F) kR EBFRIZHY T
(1) EHNE ZBEBFRZTHY T o
(1) BefEmpERg LBENELRLE Y <2 2
PRz gt 3 FREFSAGIET T FL 2
TR o4 FIBELEMARIE Z 7L 2975 F * o
D. FIPHIL i 4% 4 3 4 ) X2 IR RAKEZ
B2 2 25" o6 BEF R o
(L-) Fax2 2 Faa3ps o)t @72 ~ K 2 2 E E%GT
L P FAREE B 230 e
ﬁn?;%i»’ﬂ—4 B Fzg./\ F* —J:i;‘—é‘_g,""%s;f)}v); 52 A2 N f—%ﬁ.& T A
MR AGRTE R 2 Rb A Z R s 2B ARIIZEYY 13P
B Ao AT 4 £9% 0 5§ 4583160007 ¥4
FEEXREF R £478, 400,000~ - ﬁu"f TS HED
zZZ AR A PP Z114#4716p - 32/ ﬁrjﬂx#
o X EIRe A 3t T A £6, 600, OOOﬂJ?
2t 4| | ~EHERE > S M %‘3%‘#}3‘%:#&5}8 Fo 1l F ngl‘ o
N %¢&‘% PREF O EBRK e BENEP S
KPP RRIZOE e FEhgae%s 2P HEEE S
Kol 2‘\,,. \ zlxl‘;—m1143)§?“%%* 5316452 ~ 114# B 7 %35

>

r38955L A E A E

% +

sﬂﬁ‘i

735

:«u:{\
”.nlir\
-,1/&7‘ él , ¥ bif]%;j‘]xibs
fg= By

)]-fﬂx

BoA R AR R g g
NFSTE STOUCE T EUNE & & S

BB USSR B4R o2

*:»%%Hé;;]\ N
hiags

N 44

;@’T?*MHMHZHBBhd€ﬁ$’Wf”

S0 FrAp ¥ A TR AR A TR 3% A

B 2R U R



Lo fap g A WA A
TR BT AR

¥l 2y

ﬂ? fr’%‘ ’ @ﬁﬁx%’, A l’b%]‘ﬁd’

-~

-

B A

o~ fRZEE EE K21 F25E « $230F ~ A E W E HT80E
F8H1EH 278 > v 2 o
I A2 PRAF T B e g i10p poe Made R R
s E 71,500~ o
= o~ B A A &r)j}ﬁ‘j‘hhiiﬁi\/z— =R l“”ﬁ ifﬁ'ﬁ W Arra &
R
v e EY E3| 115 = 3 d 4 p
AP Ty RE
+
NS
| 2 b <k s B i F# 1 1
- i FREET T B = &4 B ] N # #
1] £2# | 293 268 385 96. 38 ES L
e B 0% & | BASEARH |2ap (T2 20) 1l
S k& & 4 2
W OBE Wz o5 Rk 1y
Foom B g 2% B R B B A M
& C R
B #
112 |[£7 3 00%O|asa 1% 62.51 & 30
O&000% 5 G S5 R GRS Aesp sl (2K 0 76,61
i"”‘@@‘é’v@% S 14,10
O#000% 2K 2+ 1153, 22

ki

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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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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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拍字第190號
聲  請  人  新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  對  人  
即債務人    鄭銘富即鄭雅鳳之繼承人




債  務  人  米吉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日隆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3,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前開規定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準用之。民法第873條、第881之17條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為擔保聲請人對於債務人之債權，經設定登記如下之抵押權：
　　（一）登記日期：民國(下同)113年9月18日。
　　（二）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三）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下同）8,400,000元。
　　（四）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43年9月12日。
　　（五）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借款、分期付款買賣、附條件買賣、租賃、保證、墊款、票據、以債務人為買方或賣方之應收帳款及信託受益權轉讓等相關契約所負之債務及其所衍生之所有費用。
　　（六）清償日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七）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八）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九）違約金：依照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十）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因遲延給付款項及所衍生之所有費用。
　　　　　5.因辦理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6.律師費。
　（十一）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鄭雅鳳、米吉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債務額比例：全部。
　　嗣聲請人與債務人米吉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債務人即被繼承人鄭雅鳳及訴外人李日隆、李旋隆於民國113年9月13日簽立分期付款買賣合約書，買賣價金為8,316,000元，並執有其等共同簽發票載金額8,400,000元，免除作成拒絕證書之本票乙紙，到期日為114年4月16日。詎屆期為付款之提示，僅支付部分價款，計尚欠本金6,600,000元及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等，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土地暨建物登記謄本、分期付款買賣合約書、本票、本院114年度司繼字第3164號、114年度司繼字第3895號民事裁定等影本及被繼承人鄭雅鳳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等正本為證，並有本院114年12月15日電話紀錄表，經核尚無不合；且已據本院發函通知相對人即債務人於收受該通知後七日內，就本件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陳述意見，惟相對人即債務人於收受該通知後，逾期迄今仍未陳述意見，依上開規定，本件聲請，應予准許。
四、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3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1,500元。
六、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得提起訴訟爭執之。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簡易庭司法事務官  陳汎樺
附表：
		編


號

		土　　　　　地　　　　　坐　　　 　 落　　

		


		


		


		


		地


目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　　號

		


		 平方公尺

		




		１

		臺中

		大甲區

		奉仁段

		


		385

		


		96.38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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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門　牌　號　碼

		建築式樣主要材


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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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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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住家用
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2層

		1層：　62.51
2層：　76.61
騎樓： 14.10
合計：153.22

		無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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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拍字第190號

聲  請  人  新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  對  人  

即債務人    鄭銘富即鄭雅鳳之繼承人





債  務  人  米吉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日隆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3,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

    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前開規定於最高

    限額抵押權準用之。民法第873條、第881之17條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

    為擔保聲請人對於債務人之債權，經設定登記如下之抵押權

    ：

　　（一）登記日期：民國(下同)113年9月18日。

　　（二）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三）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下同）8,400,000元。

　　（四）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43年9月12日。

　　（五）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

          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

          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借款、分期

          付款買賣、附條件買賣、租賃、保證、墊款、票據、

          以債務人為買方或賣方之應收帳款及信託受益權轉讓

          等相關契約所負之債務及其所衍生之所有費用。

　　（六）清償日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七）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八）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九）違約金：依照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十）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

          抵押物之費用。3.因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

          損害賠償。4.因遲延給付款項及所衍生之所有費用。

　　　　　5.因辦理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

          圍所生之手續費用。6.律師費。

　（十一）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鄭雅鳳、米吉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債務額比例：全部。

　　嗣聲請人與債務人米吉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債務人即被

    繼承人鄭雅鳳及訴外人李日隆、李旋隆於民國113年9月13日

    簽立分期付款買賣合約書，買賣價金為8,316,000元，並執

    有其等共同簽發票載金額8,400,000元，免除作成拒絕證書

    之本票乙紙，到期日為114年4月16日。詎屆期為付款之提示

    ，僅支付部分價款，計尚欠本金6,600,000元及利息、遲延

    利息、違約金等，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他項權利證明書、

    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土地暨建物登記謄本、分期付款買賣合

    約書、本票、本院114年度司繼字第3164號、114年度司繼字

    第3895號民事裁定等影本及被繼承人鄭雅鳳除戶戶籍謄本、

    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

    等正本為證，並有本院114年12月15日電話紀錄表，經核尚

    無不合；且已據本院發函通知相對人即債務人於收受該通知

    後七日內，就本件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陳述意見

    ，惟相對人即債務人於收受該通知後，逾期迄今仍未陳述意

    見，依上開規定，本件聲請，應予准許。

四、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3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第8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繳納抗告費1,500元。

六、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得提起訴訟爭

    執之。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簡易庭司法事務官  陳汎樺

附表：

編  號 土　　　　　地　　　　　坐　　　 　 落　　     地  目 面　　積 權　　利  範　　圍  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　　號   平方公尺  １ 臺中 大甲區 奉仁段  385  96.38 全部 



編    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門　牌　號　碼 建築式樣主要材  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　利    範　圍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１ 20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住家用 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2層 1層：　62.51 2層：　76.61 騎樓： 14.10 合計：153.22 無 全部   臺中市○○區○○街000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拍字第190號
聲  請  人  新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  對  人  
即債務人    鄭銘富即鄭雅鳳之繼承人




債  務  人  米吉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日隆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3,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前開規定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準用之。民法第873條、第881之17條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為擔保聲請人對於債務人之債權，經設定登記如下之抵押權：
　　（一）登記日期：民國(下同)113年9月18日。
　　（二）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三）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下同）8,400,000元。
　　（四）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43年9月12日。
　　（五）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借款、分期付款買賣、附條件買賣、租賃、保證、墊款、票據、以債務人為買方或賣方之應收帳款及信託受益權轉讓等相關契約所負之債務及其所衍生之所有費用。
　　（六）清償日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七）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八）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九）違約金：依照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十）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因遲延給付款項及所衍生之所有費用。
　　　　　5.因辦理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6.律師費。
　（十一）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鄭雅鳳、米吉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債務額比例：全部。
　　嗣聲請人與債務人米吉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債務人即被繼承人鄭雅鳳及訴外人李日隆、李旋隆於民國113年9月13日簽立分期付款買賣合約書，買賣價金為8,316,000元，並執有其等共同簽發票載金額8,400,000元，免除作成拒絕證書之本票乙紙，到期日為114年4月16日。詎屆期為付款之提示，僅支付部分價款，計尚欠本金6,600,000元及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等，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土地暨建物登記謄本、分期付款買賣合約書、本票、本院114年度司繼字第3164號、114年度司繼字第3895號民事裁定等影本及被繼承人鄭雅鳳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等正本為證，並有本院114年12月15日電話紀錄表，經核尚無不合；且已據本院發函通知相對人即債務人於收受該通知後七日內，就本件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陳述意見，惟相對人即債務人於收受該通知後，逾期迄今仍未陳述意見，依上開規定，本件聲請，應予准許。
四、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3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1,500元。
六、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得提起訴訟爭執之。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簡易庭司法事務官  陳汎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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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拍字第190號

聲  請  人  新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相  對  人  

即債務人    鄭銘富即鄭雅鳳之繼承人





債  務  人  米吉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日隆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3,000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前開規定於最高限額抵押權準用之。民法第873條、第881之17條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為擔保聲請人對於債務人之債權，經設定登記如下之抵押權：

　　（一）登記日期：民國(下同)113年9月18日。

　　（二）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三）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下同）8,400,000元。

　　（四）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43年9月12日。

　　（五）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借款、分期付款買賣、附條件買賣、租賃、保證、墊款、票據、以債務人為買方或賣方之應收帳款及信託受益權轉讓等相關契約所負之債務及其所衍生之所有費用。

　　（六）清償日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七）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八）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九）違約金：依照各個債務契約約定。

　　（十）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因遲延給付款項及所衍生之所有費用。

　　　　　5.因辦理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6.律師費。

　（十一）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鄭雅鳳、米吉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債務額比例：全部。

　　嗣聲請人與債務人米吉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債務人即被繼承人鄭雅鳳及訴外人李日隆、李旋隆於民國113年9月13日簽立分期付款買賣合約書，買賣價金為8,316,000元，並執有其等共同簽發票載金額8,400,000元，免除作成拒絕證書之本票乙紙，到期日為114年4月16日。詎屆期為付款之提示，僅支付部分價款，計尚欠本金6,600,000元及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等，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提出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土地暨建物登記謄本、分期付款買賣合約書、本票、本院114年度司繼字第3164號、114年度司繼字第3895號民事裁定等影本及被繼承人鄭雅鳳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等正本為證，並有本院114年12月15日電話紀錄表，經核尚無不合；且已據本院發函通知相對人即債務人於收受該通知後七日內，就本件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陳述意見，惟相對人即債務人於收受該通知後，逾期迄今仍未陳述意見，依上開規定，本件聲請，應予准許。

四、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3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1,500元。

六、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得提起訴訟爭執之。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簡易庭司法事務官  陳汎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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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門　牌　號　碼 建築式樣主要材  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　利    範　圍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１ 20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住家用 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2層 1層：　62.51 2層：　76.61 騎樓： 14.10 合計：153.22 無 全部   臺中市○○區○○街000號     







